
  

資 料 文 件  
 

立 法 會 環 境 事 務 委 員 會  
 

有 關 塑 膠 購 物 袋 收 費 影 響 的 調 查 結 果  
 
 
引 言  
 
  本 文 件 向 委 員 匯 報 塑 膠 購 物 袋 收 費 自 2015 年 4 月 1 
日 全 面 推 行 以 來 ， 對 減 少 過 量 使 用 塑 膠 購 物 袋 的 影 響 的 調

查 結 果 。  
 
 
背 景  
 
2.  膠 袋 通 常 以 不 易 降 解 的 物 料 製 成 。 2014 年 ， 運 往 堆

填 區 棄 置 的 膠 袋 每 天 約 有 665 公 噸 ， 當 中 有 不 少 屬 塑 膠 購

物 袋 。 大 量 使 用 塑 膠 購 物 袋 及 其 棄 置 問 題 ， 對 本 已 緊 拙 的

堆 填 區 資 源 構 成 壓 力 。 為 應 對 有 關 問 題 ， 政 府 於 2009 年 7
月 7 日 推 出 塑 膠 購 物 袋 環 保 徵 費 計 劃 （ 「 膠 袋 徵 費 計

劃 」 ） ， 為 首 個 生 產 者 責 任 計 劃 ， 以 提 供 經 濟 誘 因 ， 鼓 勵

3 000 至 3 500 間 零 售 店 減 少 派 發 塑 膠 購 物 袋 。 此 等 零 售 店

根 據 相 關 法 定 準 則 須 作 登 記 ， 主 要 為 超 級 市 場 、 便 利 店 及

健 康 護 理 和 化 妝 品 店 。 相 關 登 記 零 售 商 派 發 塑 膠 購 物 袋 須

向 顧 客 收 取 每 個 五 角 的 環 保 徵 費 。 膠 袋 徵 費 計 劃 的 實 施 大

幅 減 少 了 登 記 零 售 店 的 塑 膠 購 物 袋 派 發 量 。  
 
3.  及 後 在 2011 年 5 月 ， 政 府 展 開 為 期 三 個 月 的 公 眾 諮

詢 ， 結 果 顯 示 社 會 大 眾 普 遍 支 持 擴 大 生 產 者 責 任 計 劃 的 涵

蓋 範 圍 。 為 此 ， 政 府 向 立 法 會 提 交 《 2013 年 產 品 環 保 責 任

（ 修 訂 ） 條 例 草 案 》 並 獲 通 過 ， 以 在 2015 年 4 月 1 日 起 全

面 推 行 塑 膠 購 物 袋 收 費 。 在 擴 大 計 劃 下 ， 本 港 所 有 零 售 商

不 論 屬 何 種 業 務 類 別 或 運 作 模 式 ， 如 以 零 售 方 式 出 售 貨 品

時 向 顧 客 提 供 塑 膠 購 物 袋 ， 須 收 取 每 個 最 少 五 角 的 費 用 。

因 食 物 衞 生 理 由 而 使 用 塑 膠 購 物 袋 或 用 於 預 先 包 裝 貨 品 的

膠 袋 可 獲 豁 免 收 費 。 隨 服 務 業 所 提 供 的 膠 袋 則 不 在 規 管 範

圍 內 。 為 簡 化 循 規 制 度 ， 零 售 商 可 自 行 保 留 塑 膠 購 物 袋 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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費 。 與 此 同 時 ， 我 們 就 違 規 情 況 引 入 2,000 元 的 定 額 罰 款 ，

以 提 高 執 法 效 率 及 達 致 所 需 的 阻 嚇 作 用 。  
 
 
塑 膠 購 物 袋 收 費 的 影 響  
 
塑 膠 購 物 袋 在 堆 填 區 的 棄 置 量  
 
4.  自 2009 年 起 ， 環 境 保 護 署 （ 「 環 保 署 」 ） 每 年 在 堆

填 區 及 廢 物 轉 運 站 進 行 塑 膠 購 物 袋 棄 置 量 調 查 。 這 項 調 查

是 每 年 就 都 市 固 體 廢 物 進 行 廢 物 成 分 調 查 的 一 部 分 。 跟 據

既 定 的 調 查 方 法 ， 2015 年 10 月 至 12 月 期 間 ， 我 們 在 堆 填

區 及 廢 物 轉 運 站 隨 機 抽 取 了 合 共 282 個 樣 本 ， 從 而 估 算 塑

膠 購 物 袋 在 2015 年 的 全 年 棄 置 量 。 儘 管 塑 膠 購 物 袋 收 費 自

2015 年 4 月 1 日 起 全 面 推 行 ， 相 關 按 年 估 算 數 字 在 95%置

信 度 下 整 體 誤 差 值 約 為 10%， 符 合 統 計 原 則 並 且 有 效 。 調

查 結 果 比 較 2014 年 的 棄 置 量 數 字 載 於 附 件 A。  
 
5.  總 括 而 言 ， 塑 膠 購 物 袋 在 堆 填 區 的 估 計 棄 置 量 由

2014 年 大 約 52.4 億 個 ， 跌 至 2015 年 約 39.3 億 個 ， 減 幅

25%。 這 反 映 擴 大 推 行 塑 膠 購 物 袋 收 費 有 效 進 一 步 減 少 塑 膠

購 物 袋 在 堆 填 區 的 棄 置 量 。 這 與 外 地 相 關 經 驗 相 符 ， 即 在

零 售 層 面 採 取 經 濟 抑 制 手 段 ， 可 減 少 塑 膠 購 物 袋 的 派 發 量

及 棄 置 量 。  
 
6.  按 界 別 分 類  –  

 
(a) 膠 袋 徵 費 計 劃 所 涵 蓋 的 零 售 類 別 （ 即 超 級 市 場 、

便 利 店 及 健 康 護 理 及 化 妝 品 店 ） 而 言 ， 估 計 塑 膠

購 物 袋 總 棄 置 量 減 少 約 35%。 由 於 大 部 分 相 關 零

售 店 已 納 入 擴 大 計 劃 前 的 規 管 範 圍 內 ， 我 們 認 為

減 幅 主 要 源 自 計 劃 原 本 規 管 範 圍 以 外 的 零 售 店 ；  
 
(b) 至 於 非 食 物 相 關 的 零 售 類 別 ， 估 算 減 幅 介 乎 34%

（ 時 裝 和 鞋 履 店 ） 至 約 83%（ 報 紙 及 雜 誌 店 ） 。

由 於 食 物 衞 生 相 關 的 豁 免 並 不 適 用 於 此 等 零 售 店

售 賣 的 貨 品 ， 源 自 這 些 零 售 店 塑 膠 購 物 袋 的 估 計

棄 置 量 減 幅 尤 其 顯 著 ， 反 映 全 面 推 行 塑 膠 購 物 袋

收 費 對 這 些 零 售 類 別 的 影 響 最 為 明 顯 ； 以 及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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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c) 與 食 物 相 關 的 零 售 類 別 方 面 ， 因 其 售 賣 的 貨 品 大

致 上 受 食 物 衞 生 相 關 豁 免 涵 蓋 ， 有 關 估 算 減 幅 相

對 溫 和 。 然 而 ， 值 得 注 意 的 是 源 自 麵 包 餅 食 店 的

塑 膠 購 物 袋 減 幅 約 為 20%， 相 信 部 分 可 歸 因 於 業

界 回 應 社 會 的 訴 求 ， 避 免 多 層 包 裝 烘 焙 食 品 。 餐

廳 和 熟 食 店 方 面 ， 有 關 情 況 在 全 面 推 行 塑 膠 購 物

袋 收 費 前 後 大 致 相 同 。  
 
7.  根 據 堆 填 區 棄 置 量 調 查 ， 我 們 估 計 「 其 他 類 別 膠

袋 」 （ 即 未 印 有 可 作 分 辨 源 頭 的 標 識 或 記 號 的 塑 膠 購 物

袋 ） 的 棄 置 量 減 少 約 25%。 鑑 於 棄 置 量 調 查 所 計 算 的 塑 膠

購 物 袋 的 相 當 部 分 為 「 其 他 類 別 膠 袋 」 ， 為 配 合 上 述 棄 置

量 調 查 ， 我 們 委 託 顧 問 進 行 跟 進 調 查 ， 評 估 它 們 的 可 能 來

源 1。 實 地 調 查 工 作 已 經 完 成 ， 而 根 據 所 得 數 據 的 初 步 分

析 ， 約 有 七 成 「 其 他 類 別 膠 袋 」 可 能 由 與 食 物 相 關 的 零 售

店 派 發 並 合 資 格 取 得 因 食 物 衞 生 而 給 予 的 豁 免 。 假 設 2014
年 源 自 此 等 零 售 店 的 「 其 他 類 別 膠 袋 」 的 棄 置 量 水 平 與

2015 年 相 近 ， 我 們 估 計 全 面 推 行 塑 膠 購 物 袋 收 費 對 源 自 非

食 物 相 關 零 售 店 的 「 其 他 類 別 膠 袋 」 的 棄 置 量 減 幅 ， 可 遠

高 於 25%的 總 體 數 字 。  
 
8.  除 了 塑 膠 購 物 袋 在 堆 填 區 棄 置 的 數 量 外 ， 因 應 審 計

署 在 其 2015 年 10 月 公 布 的 報 告 書 中 的 建 議 ， 我 們 亦 就 相

關 塑 膠 購 物 袋 以 重 量 進 行 分 析 ， 統 計 數 字 載 於 附 件 B。 2015
的 棄 置 量 較 2014 年 下 降 約 26%。 此 外 ， 審 計 署 亦 建 議 進 行

專 項 調 查 ， 追 踪 消 費 者 的 行 為 轉 變 ， 並 加 強 措 施 收 集 統 計

數 據 作 影 響 評 估 。 為 此 ， 我 們 已 進 行 在 第 7 段 所 述 的 「 其

他 類 別 膠 袋 」 調 查 及 於 下 一 段 闡 述 的 意 見 調 查 。  
 
意 見 調 查  
 
9.  棄 置 量 調 查 以 外 ， 我 們 亦 進 行 了 電 話 調 查 ， 了 解 公

眾 因 應 全 面 推 行 塑 膠 購 物 袋 收 費 後 在 行 為 上 的 可 能 轉 變 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  我 們 在 2016 年 3 月 下 旬 委 託 顧 問 公 司 ， 訪 問 被 抽 選 的 零 售 店 ， 以 探 究 他 們

派 發 「 其 他 類 別 膠 袋 」 的 來 源 、 數 量 、 種 類 和 用 途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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該 調 查 在 2016 年 2 月 至 3 月 期 間 進 行 ， 訪 問 了 約 1 000 名

受 訪 者 。 回 應 大 致 正 面 ， 概 括 如 下 ：  
 

(a) 99% 的 受 訪 者 知 悉 塑 膠 購 物 袋 收 費 在 2015 年

4 月 起 全 面 推 行 ；  
 
(b) 85%的 受 訪 者 留 意 到 在 全 面 推 行 塑 膠 購 物 袋 收 費

後 ， 零 售 店 已 減 少 派 發 塑 膠 購 物 袋 ， 而 違 規 情 況

並 不 常 見 ； 以 及  
 
(c) 79%的 受 訪 者 同 意 ， 全 面 推 行 塑 膠 購 物 袋 收 費 可

加 強 公 眾 實 踐 自 備 購 物 袋 的 綠 色 生 活 習 慣 。  
 
宣 傳 與 利 便 循 規 的 工 作  
 
10.  除 了 進 行 廣 泛 宣 傳 工 作 ， 我 們 自 2014 年 年 中 起 設 立

熱 線 ， 供 業 界 及 市 民 查 詢 及 投 訴 。 有 關 統 計 數 字 撮 錄 於   
附 件 C。 相 關 查 詢 及 投 訴 數 字 由 全 面 推 行 初 期 超 過 4 800 宗

逐 漸 下 降 至 2016 年 5 月 的 約 150 宗 ， 顯 示 業 界 及 市 民 越 來

越 熟 悉 計 劃 。 我 們 會 繼 續 維 持 適 度 宣 傳 並 安 排 公 眾 教 育 活

動 ， 增 加 市 民 認 識 自 備 購 物 袋 的 重 要 性 。  
 
執 法 行 動  
 
11.  在 塑 膠 購 物 袋 收 費 落 實 首 個 月 ， 我 們 透 過 教 育 及 宣

傳 為 基 礎 的 方 式 ， 向 被 發 現 違 規 的 零 售 商 發 出 口 頭 警 告 ，

以 及 即 時 解 釋 有 關 法 例 的 要 求 2。 自 2015 年 5 月 1 日 以 來 ，

我 們 轉 而 即 時 對 違 規 者 採 取 執 法 行 動 。 截 至 2016 年 5 月

底 ， 我 們 向 違 規 零 售 商 發 出 222 張 定 額 罰 款 通 知 書 ， 涉 及

不 同 種 類 的 零 售 店 。 我 們 會 考 慮 第 5 至 第 9 段 所 述 的 各 項

統 計 數 據 ， 計 劃 利 便 循 規 和 執 法 行 動 的 工 作 。  
 
 
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  有 關 安 排 旨 在 讓 零 售 商 及 市 民 更 能 適 應 新 的 要 求 ， 以 助 塑 膠 購 物 袋 收 費 順 利

推 行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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零 售 商 派 發 塑 膠 購 物 袋 情 況  
 
12.  為 更 有 效 監 察 塑 膠 購 物 袋 的 派 發 情 況 ， 我 們 已 邀 請

香 港 零 售 管 理 協 會 （ 「 協 會 」 ） 協 助 推 行 自 願 匯 報 制 度 ，

鼓 勵 協 會 會 員 按 年 提 供 其 塑 膠 購 物 袋 派 發 量 資 料 。 協 會 在 5
月 表 示 ， 共 有 17 個 零 售 商 參 與 自 願 匯 報 。 由 2015 年 4 月 1
日 至 2016 年 3 月 31 日 期 間 ， 在 他 們 所 經 營 的 共 1 922 個 零

售 店 ， 共 派 發 了 4 700 萬 個 塑 膠 購 物 袋 。  
 
塑 膠 購 物 袋 收 費 款 項  
 
13.  我 們 一 向 鼓 勵 零 售 商 將 塑 膠 購 物 袋 收 費 的 收 入 捐 出

以 支 持 環 保 或 其 他 公 益 用 途 。 就 此 ， 我 們 在 2016 年 4 月 至

5 月 期 間 進 行 了 一 項 調 查 ， 向 約 240 個 連 鎖 式 零 售 商 發 出 問

卷 ， 並 收 集 到 39 個 回 覆 。 結 果 顯 示 部 份 連 鎖 式 零 售 商 已 經

或 有 計 劃 作 出 捐 款 ， 涉 及 款 額 介 乎 數 百 元 至 超 過 1 百 萬 元

不 等 。 儘 管 回 應 數 字 相 對 有 限 ， 惟 此 調 查 亦 有 助 反 映 個 別

零 售 商 有 把 塑 膠 購 物 袋 收 費 指 定 作 環 保 及 其 他 公 益 用 途 。

我 們 會 繼 續 向 業 界 作 出 呼 籲 。  
 
 
未 來 路 向  
 
14.  請 委 員 備 悉 上 述 就 塑 膠 購 物 袋 收 費 對 減 少 過 量 使 用

塑 膠 購 物 袋 的 影 響 所 作 的 匯 報 。 我 們 會 繼 續 監 察 有 關 發

展 ， 並 會 安 排 合 適 的 宣 傳 及 公 眾 教 育 活 動 ， 使 措 施 繼 續 行

之 有 效 。  
 
 
 
 
環 境 保 護 署  
2016 年 6 月  



  

附 件 A 
 

塑 膠 購 物 袋 棄 置 量 調 查 結 果  
估 計 全 年 棄 置 量 （ 按 數 量 計 ）  

 
 塑 膠 購 物 袋 在 堆 填 區 的 棄 置 量  

按 年 變 動  
百 分 率 (%) 

2014 年  2015 年 ( 3 )  

百 萬 個 ／ 每 年 百 萬 個 ／ 每 年  

塑 膠 購 物 袋 環 保 徵 費 計 劃 涵 蓋 的 零 售 類 別 ( 1 )

超 級 市 場  59.40 
(1.13%) 

54.85 
(1.40%) 

-7.66% 

便 利 店  15.54 
(0.30%) 

18.71 
(0.48%) 

+20.40% 

健 康 護 理 和 化 妝 品 店  80.22 
(1.53%) 

27.76 
(0.71%) 

-65.40% 

小 計 ( 2 ) 155.15 
(2.96%) 

101.31 
(2.58%) 

-34.70% 

食 物 相 關 的 零 售 類 別  
麵 包 餅 食 店  377.38 

(7.20%) 
300.65  

(7.65%) 
-20.33% 

餐 廳 和 熟 食 店  315.34 
(6.02%) 

312.62 
(7.95%) 

-0.86% 

非 食 物 相 關 的 零 售 類 別  
百 貨 公 司 及 家 居 用 品 店  40.10 

(0.76%)  
22.59 

(0.57%)  
-43.67% 

書 籍 、 文 具 和 禮 品 店  21.88 
(0.42%) 

7.07 
(0.18%) 

-67.69% 

時 裝 和 鞋 履 店  59.61 
(1.14%) 

39.25 
(1.00%) 

-34.16% 

電 器 、 電 子 及 電 訊 產 品 店  12.92 
(0.25%) 

7.25 
(0.18%) 

-43.89% 

報 紙 及 雜 誌 店  87.46 
(1.67%) 

15.24 
(0.39%) 

-82.57% 

其 他 ( 4 )  4171.99 
(79.59%) 

3124.18 
(79.49%) 

-25.12% 

小 計 ( 2 ) 5086.67 
(97.04%) 

3828.85 
(97.42%) 

-24.73% 

總 計 ( 2 ) 5241.82 
(100.00%) 

3930.17 
(100.00%) 

-25.02% 

 
註 ：  
(1)  個 別 零 售 店 可 能 不 屬 塑 膠 購 物 袋 環 保 徵 費 計 劃 的 涵 蓋 範 圍 。  
(2)  由 於 四 捨 五 入 關 係 ， 個 別 數 字 加 起 來 或 與 總 數 不 符 。  
(3)  以 2015 年 10 月 至 12 月 期 間 調 查 的 結 果 ， 估 算 2015 年 的 全 年 數 字 。  
(4)   未 印 有 可 作 分 辨 源 頭 的 標 識 或 記 號 的 塑 膠 購 物 袋 。  



  

附 件 B 
 

塑 膠 購 物 袋 棄 置 量 調 查 結 果  
估 計 全 年 棄 置 量 （ 按 重 量 計 ）  

 
 

年 份  總 重 量 （ 公 噸 ）  

2010 67 991 

2011 72 995 

2012 78 846 

2013 67 171 

2014 74 334 

2015 55 042 

 
 
註 ：  上 述 數 字 由 正 文 第 4 段 所 述 的 堆 填 區 棄 置 量 調 查 得 出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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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件 C 
 

全 面 推 行 塑 膠 購 物 袋 收 費 後 的 查 詢 及 投 訴 數 字 (1 )  
 
 

月 份  查 詢 及 投 訴 數 字 (2 )  

2015 年 4 月  4 864 

2015 年 5 月  2 191 

2015 年 6 月  1 027 

2015 年 7 月  619 

2015 年 8 月  515 

2015 年 9 月  352 

2015 年 10 月  329 

2015 年 11 月  304 

2015 年 12 月  243 

2016 年 1 月  191 

2016 年 2 月  120 

2016 年 3 月  136 

2016 年 4 月  148 

2016 年 5 月  152 

總 計  11 191 
 
註 ：  
 
(1)  我 們 自 2014 年 年 中 起 設 立 專 用 熱 線 ， 供 業 界 及 公 眾 查 詢 新 的 法 例 規 定 和

舉 報 懷 疑 違 規 情 況 。  
 
(2)  大 部 分 個 案 （ 逾 91%） 屬 於 有 關 規 管 範 疇 和 豁 免 安 排 等 事 宜 的 一 般 查 詢 。

其 他 個 案 （ 約 7.5%） 關 乎 針 對 指 明 零 售 商 收 費 方 式 的 舉 報 ， 以 及 就 措 施

反 映 意 見 。 少 量 個 案 （ 約 1.5%） 則 舉 報 懷 疑 違 規 個 案 。  

 




